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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乐区果木补偿标准表
	成    片   果   木   的   补   偿
	古树木的
补偿

	龙眼、橄榄、荔枝
	杂果
	香蕉
	古树木的补偿由镇、村、指挥部按个案协商解决。
 

	胸径（ф）
	补偿标准
	胸径（ф）
	补偿
标准
	补偿
标准
	

	30cm＜ф
	1200元/棵
	15cm≤ф
	200元/棵
	30元/丛
	

	20cm≤ф＜30cm
	800元/棵
	
	
	
	

	15cm≤ф＜20cm
	500元/棵
	
	
	
	

	10cm≤ф＜15cm
	300元/棵
	ф＜15cm
	100元/棵
	
	

	5cm≤ф＜10cm
	100元/棵
	
	
	
	

	ф〈5cm（3×3m间距）
	20元/棵
	
	
	
	

	果木胸径小于5cm的归入青苗类补偿范畴，不再另作补偿。
	


摘自《长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长平、绕城高速公路长乐段建设工程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长政综〔2013〕157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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